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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医学创新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本基金会项目的管理，优化实施项目，提高实

施效果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，结合本基金会项目

工作特点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实施的项目是指根据下列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的

项目：

（一）采取非公开募集形式，接受海内外热心支持中国人类健康和

医学科技、教育发展与医学成果转化、健康卫生事业发展的组织、团体、

企业和个人提供的资金、物资捐赠及技术援助；

（二）推动医院管理的科学研究、理论交流和应用改进，以及公共

卫生政策的研究；

（三）资助高端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；资助卫生管理、医院管理

的培训，为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医学发展提供人力资源；

（四）推动国家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转化型医院建设；

（五）资助医学科技创新以及临床研究、转化医学推广；

（六）资助食品安全以及健康卫生的研究与发展；

（七）按照合法、安全、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、增值。

第三条 项目的开展要充分体现社会公益的目标，项目经费的管理和

使用必须符合本会财务制度。

第四条 基金会理事会是本基金会项目管理的领导机构，基金会项目

部是本基金会项目管理的执行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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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项目申请、评审及立项

第五条 项目的申请：

（一）符合本基金会业务范围的各个项目需编制项目申请书，并按

规定程序申请。项目申请书的内容包括：前期调研情况、项目背景、项

目目标、项目内容、组织机构、项目预算、项目跟踪、项目评估等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：

1、与本基金会业务范围相关联的企业、机构，或关心、关注

医学创新事业发展的企业、机构和个人；

2、遵纪守法的公民、依法依规经营的企业等均可申请；

（三）由项目部将项目申请的初审意见随同有关资料上报理事会审

批立项。

第六条 项目的评审：

（一）项目评审的成员：理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；

（二）项目评审过程中，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坚持公开公正的

原则，认真组织评选；

第七条 项目的立项：

（一）项目提交；

（二）项目调研；

（三）项目确认;

（四）项目签约及报备。

第三章 项目的实施

第八条 项目经理事会同意立项后，项目实施前项目部编写项目实施

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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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项目部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审核项目计划与经费预算，检查项

目工作进展与经费使用情况，处理项目实施中的问题，组织阶段性绩效

评估，审核项目所涉及的收益分配方案和激励方式、知识产权转让、授

权许可，以及相关合同的审批等事项，并及时向理事会报告。

第十条 由本会批准立项的项目均须制定项目负责人。项目负责人全

面负责项目的实施及全程联络项目相关单位，定期向项目部汇报执行和

进展情况，如实编报项目工作总结和经费决算等。

第四章 项目报告

第十一条 项目实施中，基金会项目部要对项目进行跟踪，反馈项目

实施效果。

第十二条 项目实施结束后，基金会项目部要对项目评估，编制项目

评估报告，并汇总反馈信息。

第十三条 基金会项目实施结束后，立卷整理归档。一个项目一个档

案，归档内容包括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结束的所有资料。

第十四条 项目部应对项目负责人就项目执行情况与经费使用情况进

行检查、监督。并向理事会报告阶段性或项目完成后的绩效评估报告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

程的规定办理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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